
校园侵权责任认定

一、归责原则

过错推定原则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、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、生活期间受

到人身损害的，幼儿园、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，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、管理

职责的，不承担责任。该原则加重了校方的举证责任，有利于维护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的权

益。

过错责任原则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、生活期间受到人身

损害，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、管理职责的，应当承担责任。在此原则下，受到

校园伤害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需举证证明学校未尽到教育、管理、保护的职责。

二、责任主体及情形

学生自身及监护人：如果学生是侵权人，且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，由其监护人承担

侵权责任。例如，小壮和小杰是高一同班同学，在观看学校运动会比赛时，小壮跑过来从身

后抱住小杰打闹玩耍间，小杰摔倒在地致右腿受伤，因小壮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，所以其

父母作为监护人要承担侵权责任。

学校：学校在未尽到教育、管理职责时需承担责任。比如学校设施存在安全隐患未及时

修复，导致学生受伤；或者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未正确履行职责，如体育课上教师未对学生进

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保护，致使学生发生意外。

三、特殊情况

第三人侵权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、学校或者其他教育

机构学习、生活期间，受到幼儿园、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第三人人身损害的，由第

三人承担侵权责任；幼儿园、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，承担相应的补充责

任。幼儿园、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补充责任后，可以向第三人追偿。


